


 

通告編號﹕ 43 (2005/2006)                  回條 

 
歐陽校長: 

本人：(1)  * 願意成為家長教師會執委會之候選人 

 
    * 願意成為學校管理委員會之候選人 

 
* 願意成為家長教師會執委會之候選人及學校管理委員會之候 
選人 

 
(2) * 未能參選以上職位 

 
(3) * 將會出席家長教師會之週年會員大會 

 
* 不會出席家長教師會之週年會員大會 

 
 

  * 請在選擇項目 * 上加上 P 號。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 學號:______ 

 

二零零五年十月     日 

 



                  附頁1 

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簡介 
 
宗旨： 
 
(1) 為家長提供正式途徑參與學校的活動； 
 
(2) 加強家長、學生、教師與學校之間的聯繫，促進各方面的溝通； 
 
(3) 透過家長的協助，為學校及教師提供教學上的支援； 
 
(4) 推動家庭與學校合作，共同促進學生在學業和身心方面的健康發展； 
 
(5) 發揮家長潛力，協助學校推廣家長教育； 
 
職位： 
 
主席 1人 
副主席 2人 
秘書正副各 1人 
司庫正副各 1人 
聯絡正副各 1人 
稽核正副各 1人 
康樂正副各 1人 
會訊正副各 1人 
 
 
實際工作：   
 
家長委員每年大約出席 5-6次之家長教師委員會會議，週年大會及家長教師會推
動的各種活動。 
 
 
 
 
 



                                                      附頁 2 

學校管理委員會簡介 
 
宗旨： 
 
(1)  開放學校的管理機制予教師、家長、校友及社會人士參與; 
 
(2)  吸納各界代表加入學校管理委員會，俾能集思廣益，共同提高學校 
    的管理質素，令學生有理想的學習成效。 
 
職位： 
 
委員主席 1人(教育統籌局委派官員) 
其他成員包括 : - 
校長 1人 
教師代表 2人 
家長代表 2人 
校友代表 1人 
社會人士代表 2人 
秘書 1人 
 
權責： 
 
(1) 制訂學校目標及發展計劃 
(2) 試行及評估教育新措施 
(3)  促進學生教育 
(4)  建立有效的溝通渠道 
(5)  議定教師專業發展 
(6)  評核學校成效 
 
 
實際工作：  
 
家長代表每年需出席 3次學校管理委員會會議及參與學校各大型活動等。 
 




